
 

 
 
 
 
 
 
 
 
 
 
 
 
 
 
 

‘你请产假就换人’ 
中国二孩政策与职场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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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你还没生育，雇主就当你是个会爆炸两次（请产假两次）的「特大号

定时炸弹」。如果你已生了一个孩子，你就是个随时可能生第二胎的「定

时炸弹」。如果你已生了两个，那你肯定忙着照顾孩子，不可能专注于工

作。 
 
——中国网路段子，描述职业妇女在中国二孩政策下的宭境 

 
2017 年 5 月，医生告诉刘怡然（音译），一位在北京网路企业上班的 34 岁女性，她怀孕

了。刘立刻将这个喜讯告诉老板。不久，公司发出征才启事，职务内容和她一模一样，但

没有让刘知道。 7 月，刘的职位被新人取代，公司也不再给她发薪。 
 
刘于是向北京市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补发拖欠的工资和加班费。 
2018 年 3 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基本驳回了刘的请求，指她未能证明自述的案情，并

引用公司拒绝她查阅的资料，说她在被解职前没有适当记录工资和按时上班。 
 
由于刘曾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述说个人经历，她的前雇主以此控告她诽谤罪。 2017 年 7
月，刘在中国新闻网站《澎湃》投书表示，「[我]不过是讨一个说法，一句道歉，以及公

正的对待」，却发现「维护[我的]权利的困难超出我想像」 。 
 
刘怡然的遭遇只是众多中国女性在职场上遭受严重怀孕歧视的案例之一。本报告——根据

检视中国网站和社交媒体、国内外媒体报导以及法院裁判文书——详细分析发生在 2016
年二孩政策实施后的职场歧视，以及中国女性直到今天仍然面临的歧视。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

务」。从 1979 到 2015 这 35 年来，对中国绝大多数夫妻而言，只生一胎是他们的「义

务」。然而，一胎化政策导致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 2015 年 12 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对该法作出修订，允许夫妻生育第二胎，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二孩政策实施后，根据不同中国企业和妇女团体所做的意见调查，大多数女性都表示在求

职过程中曾受到性别和怀孕歧视。无数招聘广告均载明只限或优先录取男性，或者已婚已

育的女性。在社交媒体、报章杂志或法院裁判中，许多女性陈述她们在求职面试时被问到

生育状况，被迫签署不怀孕承诺书，以及因怀孕而被降职或开除。 
 
「她事先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就提前怀孕了，令人无法信任，」一名企业代表接受《北京青

年报》访问，解释公司为何对怀孕的员工罚款，2017 年 4 月。 
 
「公司的不法行为对我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导致我在 2018 年 9 月 20 日流产，」孙诗涵

（音译）在法院起诉状中表示。孙控告前雇主在得知她怀孕后将她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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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结婚后，是否生孩子不是你能决定的⋯⋯如果你怀孕了，你会请产假，而我当然要另

外聘请别人，你就被取代了，」一名企业人事主管于 2020 年 9 月面试时这么说，解释该

公司为何要求应聘者承诺录取后不得怀孕。 
 
表面上，中国政府似乎致力维护妇女权利和就业平等：「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官方意

识形态的重要目标之一，官员也不断制定遏止职场歧视的政策。 2019 年 2 月，中国中央

政府九个部门共同发出一份通知，说明落实禁止就业性别歧视法规的具体措施。 2021 年 1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即中国主要劳动监管部门，承诺要修订和改善防治性别歧视

的法规，并且加强执法。然而，有关当局至今仍未贯彻执行现有的性别歧视防治法规。 
 
虽然当局宣称持续打击就业性别歧视，却又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宣导女性——而非男性——

应当退出职场，在家养育子女。 
 
中国宪法保障男女平等。尽管法律禁止基于性别与怀孕的就业歧视，却缺乏具体执行机

制，以致受害者无从寻求救济。有些女性遭受歧视待遇之后申请地方政府仲裁或向法院起

诉，但就像刘怡然一样，通常是白费功夫。有时她们的诉求无法成功是因为法律标准不够

清晰，或者碰到实际上无法克服的官僚或证据要求。即使女性偶而胜诉，受害者得到的赔

偿往往弥补不了打官司的成本，企业所受的处罚也微不足道而缺乏吓阻作用。 
 
中国政府已将大多数人民生育次数的限制放宽一倍，却没有解决生育政策对职业妇女造成

的不相称且歧视性的影响。 
 
在北京主办划时代的 1995 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超过 25 年之后，中国政府应当废除二孩

政策，终结一切对生育选择的限制，执行并强化反歧视法规，并且推动平等的家庭照顾休

假制度。同时，中国有关当局应当在性别平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针对公共话题迅速明确

表态，抵制社会上各种维护中国根深柢固性别不平等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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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中国政府应当落实长久以来对性别就业平等的承诺，推动有针对性的法律改革，大幅加强执行禁

止性别与怀孕歧视的现行法规。 

 

对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废除二孩政策和对女性生育权利的一切限制。 

• 停止逼迫女性生育及鼓励她们退出职场的有害和歧视性宣传。 

• 制定并执行全面性的反就业歧视法律，其内容应： 

o 包括性别歧视的定义，涵盖雇主歧视女性的所有不同形式，保障女性不受直接及间

接的歧视； 

o 明文禁止招聘广告限定生育状况，并实施足以吓阻继续违规的处罚； 

o 确保在怀孕期间以及育婴假当中或销假上班后随即被解雇的女性得到有效救济，包

括赔偿受害者所受的伤害；以及 

o 针对基于真正的或主观认定的生育状况而歧视女性的企业制定罚则，包括足以吓阻

雇主继续违规的罚款。 

• 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使女性和男性都能平等申请家庭照顾假，并提供诱因鼓励男性申请这

种休假。 

• 通过国际劳工组织《保护生育公约》（第 183 号）。 

• 停止对女权人士的一切形式骚扰、恐吓和任意拘禁。 

 

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加强对该部及其地方分支机构收到的怀孕歧视投诉进行调查。 

• 积极督导并定期监察用人单位，确保其遵守相关就业法规中的反歧视条款。 

• 提高对用人单位歧视行为的罚则，加强遏止违规。 

• 与非政府女权人士合作，解决普遍存在职场的性别刻板印象，包括通过意识宣导活动。 

 

对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 

 

• 呼吁中国政府确保国内法律充分遵行中国有关就业方面不歧视与平等待遇的国际法义务。 

• 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并执行反对就业歧视的国内法律与政策，以履行中国的国际法义务。 

• 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其地方分支机构的监察员，提供有关

就业平权议题和调查技术方面的培训。 

 

对联合国人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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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中国政府废除二孩政策并允许所有父母和个人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目、间隔和时

机。 

• 与中国女权人士和独立非政府组织合作，促进中国女性的生育权利。 

 

对联合国妇女署 

 

• 呼吁中国政府执行和修订禁止性别与怀孕歧视的法律法规。 

• 与中国女权人士和独立非政府组织合作并提供援助，提高为性别与怀孕歧视受害者提供法

律保障的意识。 

• 为寻求救济的性别与怀孕歧视受害者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 

 

对在中国运营的本国和外国企业 

 

• 制定并执行禁止一切形式职场性别与怀孕歧视的企业政策。 

• 制定并执行不歧视的招聘政策，包括以性别和生育状况为基础的歧视。 

• 为需要产前和产后护理的妇女提供适足的休假，并提供设施与弹性以协助哺乳期的员工。 

• 不分女性或男性，给予员工适足的家庭照顾休假，并鼓励男性员工使用这种休假。 

• 考虑为育有子女的女性和男性员工提供育幼服务或给予津贴。 

• 制定符合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性别平等尽职调查政策，并实行合格的尽

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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